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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泽

日前，甘肃省张掖市出台
了一份含有“禁止繁育、销售
和使用转基因种子”的文件。
据了解，这是政府部门首个对
转基因说不的声音。张掖此
举，立即搅起业界又一波讨
论，讨论焦点依然围绕转基因
的可行性及安全性。

众所周知，针对“转基因”的态度，历来呈现严重
对立的两种极端。支持者认为，“转基因”的安全性没
有问题，说转基因技术对人体有害，是一种误读和炒
作，“近二十年来无一个人因吃转基因食品健康受
损”；反对者则认为，目前学界对转基因还存有诸多

“未知”，全球范围内并没有对其安全性达成共识，西
方许多发达国家都明确禁止转基因。

张掖市委书记陈克恭在回答媒体时说，转基因

技术作用于细胞核内、关乎生命本源，对该技术的
“不知”和争议还没有解决，况且目前还缺乏转基因
技术整套的系统管理体制和机制，基于农产品安全
考虑，在辖区内禁止转基因种子的使用。

笔者认为，张掖此举，体现了对转基因技术的一
种审慎态度。尤其是作为政府部门和决策制定者，谨
慎对待转基因，甚至“过于谨慎”一些，都是合理的、
可取的。

首先，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确实尚有很多“未
知”，对生物进行基因改造所造成的长远危害和影
响，全球尚缺乏确凿科学研究证实。同时，曾有法国
科学家证实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
毒性；美国科学家也证实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的
小白鼠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鉴于对转基因安全性
的质疑，西方不少发达国家明确对转基因“零容忍”。
鉴于转基因技术不同于其他人类有争议的科技成

果，它更关乎人类自身生命，相关部门应放下“侥幸”
心理，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特别慎重出台关于
转基因的政策。

其次，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大量经验教训证
明，人类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必要性越发突
出。生物界按规律自然演化，才有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转基因技术旨在人为改造生
命的基因序列，在生态系统中，倘若处理不慎，可能
破坏整个生态平衡，国际上已有不少案例，如“墨西
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转基因玉米混进美国大豆
事件”、“转基因大马哈鱼逃逸事件”等。中国传统文
化中一直有顺应自然、“中庸之道”追求平衡的精神，
对待转基因如此重大的事项，怎能就不再“谨慎”、

“中庸”了呢？
同时，诚如陈克恭所言，目前，我们对转基因，从

基因库到基因种子、从种植区域到种植规范、从基因

成品到废料处理，还缺乏整套完备系统的管理体制
和机制。《食品标识管理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全管理条例》都规定了转基因实行标识制度，转基因
食品或者含法定转基因原料的产品，必须在标识上
加以说明，但在我国目前现阶段，“毒奶粉”、“地沟
油”频发的现实情境下，很难做到标识及监管制度的
完善。贸然放开转基因，容易造成转基因市场混乱和
不可控，也不利于消费者购买和选择的知情权。

不久前，因美国发现一处32公顷转基因小麦田，
日韩及欧盟随即对进口美国小麦进行限制。在国外，
也存有对转基因的争议，但意见双方却能就搁置转
基因达成共识，源于其文化中有对个体生命的“过度
谨慎”和强烈尊重。我们一直在提科学发展、以人为
本，其实，以审慎的态度对待转基因，这即是对个体
生命健康尊重之体现、是以人为本理念之显现。

前不久，北京市海淀区某中学发出禁止学
生购买外卖的通告。通告中指出：“近一段时
间部分学生不顾学校禁止购买街头流动摊点或
小饭店食物……有禁不止、有令不行。如再有
发现违规同学，抓到后第一次将口头警告，第
二次全校通报，二次以上通知家长到校给予学
生相应处分。”（11月7日《北京青年报》）

看完报道，笔者有个疑惑，为防止学生买
外卖而动用处分手段是否小题大作？其实像这
样小题大作的事媒体披露过不少。比如，学生
留长头发要处分，带手机进校园要处分，服饰
不符合规定要处分，等等。这些教育手段值得
商榷和反思。

就拿报道的这件事来说，学生买外卖的原
因一是抱怨“食堂饭难吃”，二是嫌“菜价有
点贵”。我们相信校方做出这样决定的良好初
衷，但以处分这个高压手段来处置，显然难以
达到管理的目的。

对于身心发展还不够成熟的中小学生而
言，如果习惯性地使用处分这副“祛除药”，
缺乏说服力，学生口服心不服，难以达到教育
目的。因此，学校如果还有别的教育手段可以
达到教育目的，就不应采用处分的方式。

一市民拨打电话到云南省绿春县卫生
局咨询，没想到值班的工作人员不仅没有
接听电话，竟然还用手机短信回复市民：
“是不是你妈去世了。”昨日，绿春县卫

生局当事值班人员李某承认短信是他发
的，并表示后悔发出这样的短信。绿春县
纪委已经介入调查。(11月7日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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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丰台区的案件从立案到审理要十个月，判
决后执行还有一段时间。”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
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时福茂律师表示，打一个简单
官司需要一年半左右。“诉讼时，农民工常说，如果我
们承诺帮助他们，就来点‘实在的’。”(11月7日《工人
日报》)

如今农民工维权，不乏“非法治”的办法，各种
“雷人”的讨薪法不断见诸媒体，其中反映的是农民
工维权的种种无奈。如果能找到法律援助中心，请律
师出面帮助，依法维权，则无疑能为各方所接受。但
现实情况是，农民工往往宁愿少拿20%甚至更多的赔
偿走协商调解之路，也不愿走诉讼程序拿到自己应得
的全部法定权利。这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法律对农
民工的维权还有不足。

那么，农民工需要什么样“实在的”帮助呢？我认
为，第一是诉讼程序要简易。一个很容易判别的欠薪
案或工伤赔偿案，完全可以通过简易程序作出快速判
决，并且直接进入强制执行。须知，农民工维权案件
的诉讼，通常都在侵权一方所在地进行，而农民工却
往往不能为了打官司而在那里长期停留，尤其是出了
工伤以后，他们无法继续工作，不得不返回家乡，甚
至等着拿到赔偿金进行治疗。时间对他们来说，就是
最难以跨越的一道坎。“打一个简单的官司需要一年
半左右”，有几位工伤者能耽误如此时光？又有几位
农民工能为讨要几千元的欠薪而等待如此漫长的岁
月？而有些用人单位正是看准了农民工的这些无奈，
才敢于放大胆子侵犯农民工的权益。

第二，农民工需要帮助，还表现在证据的提供
上。俗话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没有证据，法院就不
能支持你的主张，而“谁主张，谁举证”，也是法律的
明文规定。因此，农民工维权，就要由农民工举证。然
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却往往拿不到相应的证据。
譬如说农民工要求加班费，就要有证据证明你加了
班，但即使小组的考勤记录，也必须每个月交到用人
单位的有关部门，个人并没有保存的权力。在这种情
况下，应当考虑实行举证倒置，规定由用人单位出示
每月的考勤记录，提供维权者没有加班的证据，否则
不能否定农民工的加班费主张。

第三，农民工需要帮助，还应当体现在对农民工
权益的全面保护上。我们常说，有些农民工不知道法
律给了他多少权益，因此他们在打维权官司的时候，
往往不能提出维护其全部法定权益的主张。对此，法
院应当及时提醒他们。譬如有些农民工在企业里已经
工作了几年，用人单位却没有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
农民工往往会因为没有合同而感到“理亏”。其实，按
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这正是用人单位侵犯了劳
动者的权益，因此“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
资”。作为法院，应当及时提醒农民工对这些权益的
维护。

通过法律对农民工进行帮助，一方面可以提高农
民工依法维权走诉讼程序的意识，提高农民工依法维
权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农民工的维权，强
化用人单位的法制意识，实现农民工维权和企业管理
的双促进。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一年，许多曾经的公款消
费“重点”领域深受冲击，许多行业已经面临着
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需求。“寒冬”不仅来了，
而且远未结束。而公款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和生
活作风，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近一年来，中央
禁令所到之处，所触及的都是一个行业的生态。
（11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禁止公款大吃大喝，大大小小饭店、宾馆、
酒店由门庭若市一夜之间就门可罗雀了，延伸到
上游产业的酒品生产企业更是无所适从，茅台、
五粮液、郎酒等名贵酒品销售价也是应声而落。
禁止公款送月饼，月饼礼盒厂家订单也大幅缩
水。禁止公款印制贺卡，让不少广告公司、印刷
厂的“旺季”骤然冷清了下来……

中央禁令，改变了一些行业的经营生态，依
靠公款消费作支撑的状况已经无法持续，现实的
选择有两条，一是苦挨，二是转型求生。苦挨是
没有出路的，必须尽快转型求生。餐饮、酒业等
行业，要尽快改变传统经营模式，在服务对象、
服务方式、服务档次上作出适时的调整，走高中
低档相互融合之路，为企业生存与发展闯出一条
道来。现在，一些宾馆、酒楼调整经营思路，结
合大众消费的档次与能力，推出了受大众欢迎的
菜品，为企业转型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企
业的做法值得肯定。

以审慎的态度对待“转基因”
□ 高晓雷

何必禁止学生买“外卖”

□ 徐 娟

以公款消费为主的行业

应积极转型求生
□ 闻一言

为农民工维权
要多来点“实在的”

□ 金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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